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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作業程序說明 
 

以非財產上利益為例 

01 



大綱 

提案緣起 1 

運作現況 2 

參考範例 

期許展望 

3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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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修法資訊何處尋 

2.修法重要內容 

1.有利於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

2. 10種人事措施行為 

1.作業範例 

2.過程中辦理 

利衝法施行 
 

108.08.01 

非財產上利益
定義明確 
概括規定 

迴避作業 
 

人員代理並通知 

例外情形困惑 
 

獎懲簽辦 
參加考績會 

1.自己獎勵如何簽(核) 

2.擬獎懲人為考績委員 

提案緣起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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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1 本部公職人員(1090720) 

本法規範對象合計19人 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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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條號 

科技部 政風處長 游國鑌 §2Ⅰ⑪ 

科技部 政風科長 葛欣靈 §2Ⅰ⑪ 

科技部 主計處長 黃永傳 §2Ⅰ⑪ 

科技部 
主計處副處

長 
吳鈞富 §2Ⅰ⑪ 

科技部 
主計專委兼

科長 
楊莉娟 §2Ⅰ⑪ 

科技部 主計科長 張垂津 §2Ⅰ⑪ 

科技部 主計科長 楊舒涵 §2Ⅰ⑪ 

科技部 秘書處長 黃育欽 §2Ⅰ⑪ 

科技部 
秘書處副處

長 
王儷珍 §2Ⅰ⑪ 

科技部 
秘書處採購

科長 
林志昌 §2Ⅰ⑪ 

服務機關 職稱 姓名 備註(本法條號) 
科技部 部長 吳政忠 §2Ⅰ②首長、§2Ⅰ③政務人員、

§2Ⅰ ⑥兼法人董事、§2Ⅰ ⑧並
為董事長 

科技部 政務次長 謝達斌 §2Ⅰ②副首長、§2Ⅰ③政務人員、
§2Ⅰ⑦兼法人董事並為董事長、
§2Ⅰ⑥國研院董事 

科技部 政務次長 林敏聰 §2Ⅰ②副首長、§2Ⅰ③政務人員 
§2Ⅰ ⑥兼法人董事、§2Ⅰ ⑧並
為董事長 

科技部 常務次長 鄒幼涵 §2Ⅰ②副首長 
科技部 主任秘書 陳宗權 §2Ⅰ②幕僚長 
科技部 司長 陳鴻震 §2Ⅰ⑥兼法人董事 
科技部 司長 楊琇雅 §2Ⅰ⑥兼法人董事 

科技部 處長 黃育欽 §2Ⅰ⑥兼法人董事 

科技部 副司長 蔡妙慈 §2Ⅰ⑥兼法人董事(光電) 
科技部 副司長 郭箐 §2Ⅰ⑥兼法人董事(光電) 
科技部 處長 黃永傳 §2Ⅰ⑥兼法人監事 

科技部 副處長 吳鈞富 §2Ⅰ⑦兼法人監事(災防) 
科技部 科長 張垂津 §2Ⅰ⑥兼法人監事(光電) 



-2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

機要 
人員 

配偶 
家屬 

二親等 
親屬 

信託 
受託人 

事業 
團體 

公職人員 

民代 
助理 

2 

05 
8/14/2020政府採購稽核研討會 



-3 利益之內涵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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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w 

T o 

Strength優勢 

法律定義明確 

法律認知強 

劣势 Weaknesses 

 

Weaknesses劣勢 

執行經驗未足 

容有影響工作效率 

Opportunity機會 

長官支持 

相關單位配合 

Threats威脅 

例外情形多元 

外部標準提高 
 

 

 

 

 

SWOT分析_現況評估 -4 運作難題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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迴避作業 
簽辦獎勵 

參考範例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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迴避作業-2 
簽辦獎勵 

2020-5-28 76次副主管會報 11 



迴避作業-3 
簽辦獎勵 

2020-5-28 76次副主管會報 
12 



迴避作業-4 
考績會委員 

2020-5-28 76次副主管會報 
13 



法務部109年2月7日法廉字第10905000510號函 
獎勵案建議簽辦自行迴避執行疑義說明 
獎勵案於提報考績委員會初核前之建議簽辦程序  
獎勵案建議簽辦實務上多見相關活動或案件辦理結束後，由承辦
單位簽報建議敘獎，獎勵案件常涉及機關多數單位及各職務層級
人員共同績效表現，承辦單位（常同為簽辦建議單位）依據相關
獎勵案件獎度及額度基準簽報擬具獎勵建議案，再提報考績委員 
會討論，如係同時就該項活動有功人員建議獎勵，而非單就適用
本法第 2 條所定公職人員所為之獎勵，且審酌需經考績委員會
初核之獎勵建議案簽陳僅係將該次活動辦理有功情形簽報機關長
官知悉，為考績委員會平時考核獎懲初核之前置必要程序，則公
職人員就該涉及本人之行政流程中未予迴避之核章行為，尚難謂
有違本法遏阻不當利益輸送之立法目的。    案例2、3不再適用 
獎勵案於考績委員會初核階段  
公職人員於此階段如未自行迴避，除有考績委員會進行獎勵案初 
核過程中因故未能使公職人員知有其本人列名其中之情事外，尚
難主張不知有利益衝突，應可認具有違反本法第 6 條自行迴避
義務之故意。      案例4仍適用 

迴避作業-5 
簽辦獎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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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2、3不再適用 

只要不是
專簽個人
無庸迴避 

例外情形與困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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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政風單位落實迴避相關作業 

提高警覺避免自己或長官受罰 

附卷備查自我管控迴避作業資料 

隨時注意函示規範更新資訊 

專業負責任之態度 

諮詢與下載表單管道 

1 

2 

3 

4 

5 

6 

期許展望 

期許展望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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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

恭請指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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